泸州市财金互动政策十二条措施

一、做大金融供给总量

（一）支持做大金融产业。鼓励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发挥资金和专业优势，开展金融业发展综合评价奖励，对评价结果排名前五位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别给予80万元、60万元、50万元、30万元和20万元奖励，排名前两位的保险业金融机构（人身险、财产险分列）分别给予40万元、30万元奖励。（牵头单位：市财政局，责任单位：人行泸州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泸州监管分局）

（二）支持增加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对当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超过其各项贷款增速的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市财政按年度新增贷款余额排名，对前五名的机构分别给予50万元、40万元、30万元、20万元、10万元奖励。（牵头单位：市财政局，责任单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泸州监管分局）

（三）支持增加科技型企业贷款投放。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年科技型企业贷款投放金额进行分档奖励，投放金额3-6亿元（含6亿元）奖励10万元、投放金额6-9亿元（含9亿元）奖励20万元、投放金额9-12亿元（含12亿元）奖励40万元、投放金额12亿元以上奖励80万元。（牵头单位：市财政局，责任单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泸州监管分局）

二、提升担保服务质效

（四）支持融资担保机构增量降费。对符合条件的融资担保机构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担保增信服务的，对融资担保费率1%以下的进行担保费补助，补助后年化费率不超过2%，对批量业务，均按照合同约定的融资担保机构分险比例对应的融资担保额计算；对开展单户融资担保金额1000万元及以下，融资担保费率1%以下的小微、“三农”企业融资担保业务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按照不超过其年化新发生担保额的1%给予业务奖励。（牵头单位：各区（县）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三、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五）支持企业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对四川证监局辅导备案的企业，给予一次性50万元奖励；对成功发行绿色债、科创债等创新品种债券的企业按照发行金额的0.1%、单户不超过100万元给予一次性奖励。（牵头单位：市财政局）

（六）实施重点工业企业融资贴息。对符合条件的重点工业企业年度内新增的生产经营性贷款，根据企业营业收入等指标同比增长情况，按当年1月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30%给予贴息，若实际利率低于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30%，则以实际利率为准。医药健康类单个企业贴息总额上限20万元，白酒（食品轻纺）、能源化工等其他类单个企业贴息总额上限50万元。（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酒业发展局、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局，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七）支持大规模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贴息。支持企业围绕生产线整体升级改造、“智改数转”、环保技改、安全生产技改、“微技改”等领域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对企业在建设期内在合作金融机构取得的“技改贷”“设备更新贷”，按年利率1.5%给予不超过1年的一次性财政贴息，企业实施的多个技术改造或设备更新贷款可归并后集中申报，年度内单个企业贴息总额上限500万元，且不超过已支付的利息总额；对企业采用直接融资租赁设备方式（含直转回）开展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给予支持，按设备融资租赁合同额和年利率1.5%给予不超过1年的一次性财政贴息，年度内单个企业贴息总额上限300万元，且不超过已支付的租赁费总额。（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责任单位：市财政局、人行泸州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泸州监管分局）
（八）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贴息补助。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首次使用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进行质押融资的，按当年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30%给予贴息，每户每年贴息补助总额上限10万元，同一企业连续支持不超过3年。（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九）支持外贸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和人民币结算。支持外贸企业基于实需原则在泸州市辖内银行办理汇率避险业务，企业采用外汇衍生品如远期结售汇和外汇期权等进行汇率避险的，对其外汇衍生品履约金额，每50元/万美元的标准予以支持，单个企业支持金额不超过10万元；对我市企业在市内银行机构采用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经常项目（含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初次收入）和跨境直接投资，按结算金额每1万元奖补5元，单户企业奖补总额上限5万元；对跨境人民币“首办户”企业，按其首办当年发生金额的1‰叠加补贴，单户企业补贴总额上限10万元。（牵头单位：市商务会展局、人行泸州市分行，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四、完善风险分担机制

（十）支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分险。对由我市科技支行发放符合条件的累计金额3000万元（含）以内、贷款期限2年（含）以内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若发生损失，按照企业纳税归属地原则，由市财政、区县（园区）财政、银行按照3：2：5比例进行风险分担。市财政年度风险分担上限1000万元，单户分担总额上限100万元，区县（园区）财政年度风险分担上限按市财政风险分担上限同比例核算，单家银行风险分担上限按照年度发放科技企业贷款比例核算。（牵头单位：各区（县）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十一）持续发挥应急转贷资金效用。继续发挥泸州市产业发展应急转贷资金作用，积极帮助因流动性资金困难，暂不足以归还银行贷款的中小微企业实现短期资金周转。重点支持特色优势工业产业、现代农业和商贸服务业。（牵头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责任单位：兴泸担保集团、市酒业发展局、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会展局、市财政局）

（十二）涉农中小微企业有关支持政策按《泸州市财政金融互动支持乡村振兴十条措施》文件执行。（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本政策措施自2025年2月20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有效期内，上位政策如有调整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予以执行。



